
立法院第 7 屆第 7 會期第 6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

報 1 

無線電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第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

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

第六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

。 

本標準一百年一月十一

日修正第二條附錄一自中華

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

日施行。 

第六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

。 

 

一、第一項未修正。 

二、配合改制日期，本標準一

百年一月十一日修正第二條

附錄一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

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，爰增

訂第二項。 

 

 

 

第二條附錄一修正條文對照表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   明 

附錄一：區域係數表 附錄一：區域係數表 一、為內政部九十八

年九月一日台內民

字第○九八○一六二

九二五號令發布，

自九十九年十二月

二十五日，臺北縣

改制為「新北市」

，臺中縣（市）合

併改制為「臺中市

」，臺南縣（市）

合併改制為「臺南

市」，高雄縣市合

併改制為「高雄市

」，爰配合各直轄

市改制後名稱，修

正本附錄。 

二、行動通信業務及

廣播電視業務頻率

使用費，均須參照

本附錄所列方式計

收，爰將本附錄之

區域係數配合改制

直轄市酌予修正，

以反映該業務之實 

縣市或 

地 區 
區域係數 備 註 

縣市或 

地 區 
區域係數 備 註 

臺北市 0.12  臺北市 0.12  

新北市 0.16  臺北縣 0.16  

基隆市 0.02  基隆市 0.02  

臺北市、

新北市及

基隆市 

0.3  

臺北縣市

及基隆市

區 

0.3  

宜蘭縣 0.02  宜蘭縣 0.02  

桃園縣 0.07  桃園縣 0.07  

新竹縣 0.02  新竹縣 0.02  

新竹市 0.02  新竹市 0.02  

花蓮縣 0.02  花蓮縣 0.02  

連江縣 0 
提供離島

地區服務 
連江縣 0 

提供離島

地區服務 

北區 0.45  北區 0.4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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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 

0.11  

臺中市 0.04  際現況。 

臺中縣 0.07  

臺中縣市

區 
0.11  

苗栗縣 0.03  苗栗縣 0.03  

彰化縣 0.06  彰化縣 0.06  

南投縣 0.02  南投縣 0.02  

雲林縣 0.03  雲林縣 0.03  

中區 0.25  中區 0.25  

高雄市 0.13  

高雄市 0.07  

高雄縣 0.06  

高雄縣市

區 
0.13  

嘉義縣 0.03  嘉義縣 0.03  

嘉義市 0.01  嘉義市 0.01  

臺南市 0.08 
 臺南縣 0.05  

 臺南市 0.03  

屏東縣 0.04  屏東縣 0.04  

臺東縣 0.01  臺東縣 0.01  

澎湖縣 0 
提供離島

地區服務 
澎湖縣 0 

提供離島

地區服務 

金門縣 0 
提供離島

地區服務 
金門縣 0 

提供離島

地區服務 

南區 0.3  南區 0.3  

 

全區 1 

臺灣全島

、澎湖、

金門及連

江縣 

全區 1 

臺灣全島

、澎湖、

金門及連

江縣 

 

 


